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師成長辦法  附件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8月31日 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通過 
第1條 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、研究、輔導與服務品質，促進教師成長知能及相關經驗分享，以達到師永續自我成長目的，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，特訂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成長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2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如下：
1、 本校專任年資未滿三年且必須接受教師評鑑之新進專任教師。
2、 自我追求教師專業成長與協助之教師。
3、 教師評鑑中，教學、研究、輔導與服務評量結果為「條件通過」與「未通過」之教師。
4、 教務處「教學課室意見調查」平均分數均<3.5之教師。
第3條 為協助本校教師切磋教學、研究、輔導與服務經驗和專業職能，教師發展中心應每學年舉辦座談會、講座和教學觀摩會等活動，印製教學相關刊物或提供教師個別諮商會談等服務。
第4條 申請諮商服務之教師需檢具「教師成長服務需求表」（附件一）或「教師課室教學評量回應表」（附件二），向教師發展中心提出申請，由教師發展中心依據申請教師之需求，安排校內傑出教師或校外專家，為其提供個別服務。
第5條 配合諮商、與談之本校教師或校外專家需將與談結果填具於「教師成長輔導紀錄表」（附件三），申請教師需填具「教師成長服務意見回饋表」（附件四），兩表均需送交各院、系(所或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和教師發展中心、人事室存查，以作為教師評鑑、升等、續聘等之參考依據。
第6條 各院、系、所、中心應依本辦法訂定院系所或中心教師教學成長辦法補充規定。依各系所、中心教師教學評量回饋以及教師評鑑結果，成立教師成長團體，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發展。
第7條 配合諮商、與談之校內教師，將給予教師評鑑中「輔導與服務」加分獎勵。
第8條 配合諮商、與談之校內教師及校外專家，依相關規定給予鐘點費。
第9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得另訂補充規定。
第10條 本辦法經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教師成長服務需求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教師
	
	職稱
	
	單位
	

	連絡電話
	
	分機
	
	E-MAIL
	

	服務內容
(可複選)
	教學部分：
□教學策略與方法             □協助學生解決學習障礙
□教材製作與運用             □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效能
□課程設計與規劃             □了解本校教學文化
□申請教學教課觀摩           □本校教學資源和相關服務
□教學評量意見回饋         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學生學習心態    


	
	□研究部分(請自述)：


	
	□輔導與服務部分(請自述)：

	與談對象
（可複選）
	□請教師發展中心安排。
□我希望與              老師進行分享與討論。

	服務參考時段
（請註明時間）
	時段
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
	
	上午
	
	
	
	
	

	
	下午
	
	
	
	
	

	申請教師
	
	系所、中心
主     管
	
	院長
	
	教師發展中心
主任
	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教師課室教學評量回應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名
	
	職稱
	
	單位
	

	連絡電話
	
	分機
	
	E-MAIL
	

	未達評量標準授課程名稱：
	(1)
	(2)
	(3)

	教師對於教學評量結果之說明：


	教師對於教學評量方式之建議/希望學校提供的協助：


	申請教師
	
	系所、中心
主     管
	
	院長
	
	教師發展中心
主任
	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教師成長輔導紀錄表

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教師資料

	姓名
	
	職稱
	
	單位
	

	連絡電話
	
	分機
	
	E-MAIL
	

	與談教師資料

	姓名
	
	職稱
	
	連絡電話
	

	學校
	
	單位
	
	E-MAIL
	

	與談時間
	1、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2、    年    月    日
3、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4、    年    月    日
5、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6、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與談結果
	

	與談建議
	

	與談教師
	
	教師發展中心
教學成長與支援組組長
	
	教師發展中心
主任
	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 教師成長服務意見回饋表
(申請教師填具)
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教師資料

	教師姓名
	
	職稱
	
	單位
	

	連絡電話
	
	分機
	
	E-MAIL
	

	與談後感想
(空間不足者請自行以A4空白紙繕打)
	

	教師成長自我改善規劃和實踐方式
(空間不足者請自行以A4空白紙繕打)
	

	對教師成長服務之建議
	

	申請教師
	
	教師發展中心
教學成長與支援組組長
	
	教師發展中心
主任
	


附件一





(申請教師填具)





附件二





(申請教師填具)





附件三





(與談者填具)





附件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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